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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待岗8年获赔5万元生活费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10年前单位合并重组， 职工
李云海登上了这艘企业改革的大
船， 未料想新单位未按规定及时
与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造成社
保和行政关系在新单位， 档案关
系在原单位的 “分家” 局面。 而
他又坚持不签新合同不上岗， 导
致待岗8年。 在接下来的漫漫维
权路上， 经过两次的一裁两审法
律程序， 近日， 他终于得到了法
院判决： 获待岗基本生活费5万
元。

职工困惑
社保与劳动关系分离
我算哪儿的人

“1981年初父亲退休 ， 我接
他的班进入轻界公司， 在车间里
做了一名钳工 。” 李云海介绍 ，
那时待业青年多， 能找到一个像
轻界公司这种国营企业的工作不
容易， 所以他非常珍惜， 虚心向
师傅们学习技术， 得到了单位领
导和同事的认可。

后来国企实行全员劳动合同
制改革， 要求所有职工签订劳动
合同。 1995年底， 单位根据李云
海的情况， 与他签订了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我们原本是国营
企业的正式工， 开始对签劳动合
同还有些不情愿， 得知签的是这
种截止到退休的无固定期限合
同， 心才踏实了， 感觉铁饭碗没
变。” 他说。

到了2005年， 轻界公司的企
业改革进一步深入， 其三产与另
一家公司合并组建成立了简介公
司 ， 李云海被合并到新单位 ：
“在我的劳动合同归属问题上两
家单位未达成一致意见， 简介公
司严重违反企业重组决定中关于
在2005年12月31日前交接职工及
人事档案的规定， 一直未给我办
劳动工资、 住房公积金、 档案关
系及相关材料的移交手续， 更没
有跟我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到现
在， 企业重组过去好几年了， 当
时与我一起并到新单位的同事早
就在新岗位上工作了， 可我却一
直待岗。”

李云海介绍， 他目前的劳动
关系、 档案关系仍在轻界公司，
而社会保险关系和行政关系却在
简介公司， 每月的社保费由简介
公司进行缴纳 。 他气愤地说 ：
“您说说， 我到底算哪家单位的
职工？”

停顿了一会儿 ， 他继续说
道：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就个
人身份确定、 劳动合同归属、 工
作安排及相关福利待遇事项， 向
两家单位进行申诉 、 协商 、 维
权， 但一直未给予解决， 我觉得
他们纯属主观故意。”

与单位协商不成， 李云海向
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要求轻界公司继续履行双方
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支
付从2006年8月1日至今的工资、
奖金与各项福利待遇。 经过一裁
两审 ， 2012年底 ， 法院认定自
2006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他

与简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因其
起诉主体有误， 终审裁定驳回其
诉求。

接着， 他再次申请仲裁， 要
求简介公司恢复他与轻界公司的
劳动关系， 使其社会保障关系、
行政关系与劳动合同名称、 档案
关系名称相一致； 支付从2006年
8月1日至案件审结之日待岗期间
的工资 、 奖金及福利等待遇损
失。 被仲裁驳回后， 去年6月他
又向法院提起诉讼。

单位喊冤
职工不上岗
单位缴保费却成被告

对于李云海的诉求， 简介公
司相关负责人郑主任介绍， 轻界
公 司 确 实 跟 李 云 海 签 订 过 无
固 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 但在企
业重组前， 原单位将他作为劳务
输出人员派到一家合作企业工作
了4年， 劳务期限截止到2006年7
月31日。

郑主任说： “公司重组是在
2005年开始的， 当时李云海一直
在劳务输出。 当年8月1日， 轻界
公司与我们简介公司联合向并入
本单位的几十名职工发送了 《变
更劳动合同通知书》 及 《关于变
更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说明 》，
其中也包括李云海本人。 这两个
内容中均注明， 大家与原单位签
订的劳动合同除合同主体要变更
外其他事项不变， 职工要在15天
内决定是否同意变更。 从我们收
到的反馈看， 李云海在 《变更劳
动合同通知书》 上签了字， 表示
同意将劳动合同主体由轻界公司
变更为简介公司。”

随后， 轻界公司与简介公司

签订 《企业合并移交工作协议
书 》， 约定从2006年1月1日起 ，
原本属于轻界公司的几十名职工
的劳动、 工资、 各种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等关系正式转入简介
公司， 档案及其他相关材料的移
交工作于 2005年 12月 31日前完
成。

“从 2006年 1月 1日起至今 ，
我们简介公司一直在为李云海正
常缴纳社保费， 可他不认可劳动
关系主体变更的事实， 要求与他
的原单位轻界公司履行劳动合同
权利义务， 不同意与我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及上岗协议， 不服从我
单位安排的工作岗位。 您说说，
他没到公司上过一天班， 我们却
一直给他缴着社保费， 咱单位没
亏待他呀 。 现在又无端成了被
告， 您说我们冤不冤啊？” 郑主
任觉着委屈。

另含隐情
新单位违规办事
导致职工待岗至今

说到不去简介公司上班， 李
云 海 一 肚 子 怨 气 ： “ 他 怎 么
不 问 问我为什么不去上班 ？ 我
确实收到过 《变更劳动合同通知
书》 和 《关于变更劳动合同有关
问题的说明》， 也在通知书上签
字了， 诚心诚意地想去新单位工
作， 可他们没按通知和说明里的
要求与我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啊。
以前轻界公司与我签订了无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在简介公司不
跟我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下 ， 我仍然属于轻界公司的职
工， 所以我不能到简介公司去上
班啊！”

李云海接着说： “不仅没跟

我签过新合同， 也没真正履行过
劳动合同的变更手续， 而且从未
给我办理过档案移交。 2010年底
在原单位会议室里， 简介公司与
轻界公司又联合向我发放 《解除
劳动关系协议书》， 这证明两家
单位在2005年合并重组时并未对
我的劳动合同主体进行过变更。”

李云海说， 由于两家单位的
这一系列行为， 致使其从劳务输
出结束至今， 不仅没有工资奖金
和各种福利待遇 ， 还造成未评
级、 未评定职称、 未普调工资使
其档案工资受损， 这将降低其退
休后的养老金标准和生活质量。

法院判决
待岗损失自行承担
单位支付5万元生活费

对于为何未按要求与李云海
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一事， 郑主任
解释， 所有合并过来的职工在变
更合同通知上签字后， 简介公司
都与他们重新签订了合同。 李云
海是个特例， 因为当时他正劳务
输出到其他企业， 所以在其劳务
服务结束时即2006年8月 ， 公司
办公室主任找过他三四次， 打算
为他安排工作并要求签订劳动合
同， 可李云海反悔了， 不同意签
合同， 并否认 《变更劳动合同通
知书》 的效力。

说着， 郑主任还拿出一份办
公室主任出具的书面证言材料：
“每次办公室主任让他上班 ， 他
都说等签了新的劳动合同后再谈
工作内容。 我们认可他的劳动合
同主体变更手续未完成， 但这不
妨碍他上岗工作。 此后， 他一直
向轻界公司主张权利并没找我
们，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 造成待

岗多年责任在他自己。”
郑主任说： “尽管我们与轻

界公司曾因合并重组有过关系，
但这是两家独立法人的经营单
位， 我们没办法让李云海到轻界
公司去工作。 如果他现在还愿意
来我们公司上班， 领导表示愿意
为他安排岗位、 与他签订劳动合
同。 由于是他不认可与我单位建
立的劳动关系， 长期未到我单位
上班， 所以我们不同意向他支付
任何费用。”

经过审理， 法院判决简介公
司向李云海支付2006年8月1日至
2012年12月待岗期间的基本生活
费5万元， 从2012年12月至今的
待岗损失由李云海自行承担。 双
方不服， 上诉到中院， 近日法院
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工会说法
双方原因造成待岗
单位职工各自担责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案是
企业合并重组后的遗留问题， 争
议的焦点是： 李云海究竟与哪家
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他待岗8年
谁来负责。

第一次一裁两审， 法院终审
裁定从2006年1月1日起李云海与
其他合并重组的职工一样与简介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尽管简介公
司一直没给他办理档案移交手
续， 造成他档案在轻界公司、 社
保和行政关系却在简介公司的情
形， 但依照法律规定， 在是否存
在劳动关系的判定标准中， 劳动
合同以及社会保险关系是两个非
常重要的评判标准。 档案由用人
单位统一保管是计划经济时期的
产物 ， 1995年 《劳动法 》 实施
后， 确认劳动关系已脱离了与档
案关系的 “捆绑式” 规定， 加之
李云海在轻界公司与简介公司联
合发送的 《变更劳动合同通知
书》 上签了字， 同意劳动合同主
体变更为简介公司， 而简介公司
又从2006年1月1日起一直为他缴
纳社保费， 所以法院认定轻界公
司与简介公司及李云海三方就变
更用工主体达成合意， 即他与简
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第二次一裁两审时双方争论
比较激烈， 因为这关系到李云海
待岗8年的补偿问题。 从双方的
证据及法院认定的事实看， 简介
公司在合同主体变更后未及时与
李云海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并办理
档案转移手续， 职工结束劳务输
出回来后又未能及时安排工作，
所以简介公司要对李云海2006年
8月1日至2012年12月法院终审这
段期间的待岗负有一定责任， 要
支付这段时间的基本生活费5万
元。 从2012年12月法院终审裁定
李云海与简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后， 他仍要求恢复自己与轻界公
司的劳动关系， 导致简介公司无
法为他安排工作， 所以对于2012
年12月以后因待岗产生的损失由
李云海个人负责。

单位重组 公司未新签劳动合同
身份未变 职工拒绝入职新单位


